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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稅務及法令新知

外資企業進出口權的實施01

概覽

近期幾個案例顯示，平陽省海關局不允許外資企業出口依據進口權而進口的貨
物，因為平陽省海關局認為這種行為可能被視為臨時進口再出口業務這是外國
投資企業（FDI企業）不被允許的業務。

2024年7月29日，隸屬於海關總署的監管局發布了編號為1238/GSQL-GQ2的
公文，以指導平陽省海關局實施外國投資企業（FDI企業）行使出口權和進口
權時的海關程序。

要點

• 如果外國投資企業進口貨物，應以A41模式辦理海關進口手續；

• 如果外國投資企業希望隨後將這些貨物出口到海外或非關稅區，海關總署
將參考公函編號695/TCHQ-GSQL（2021年2月）和4032/TCHQ-GSQL

（2021年8月）中的指導，具體如下：

- 如果貨物符合出口關稅免徵和進口關稅退稅的要求，外國投資
企業應使用B13模式進行海關出口申報。相關信息包括 (i) 先前
進口貨物的進口海關申報號碼，以及 (ii) 「貨物不屬於出口關
稅徵收範圍，並符合進口關稅退稅規定」的聲明，且必須在海
關報關單的「備註欄」中申報。

- 否則，應使用B11模式進行申報，並在出口海關申報單的「備
註欄」中申報「此海關申報單不適用於出口關稅免徵和進口關
稅退稅目的」。

鑑於上述情況，海關總署似乎仍允許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先前從海外或非關稅區
進口的貨物，且上述海關總署的指導與之前發布的指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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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的境內出口和進口交易：工貿部對於「無越南實體的

外資企業定義」的觀點
02

要點

目前，我們看到海關總署指導企業參考《外貿管理法》第05/2017/QH14號和
第90/2007/ND-CP號法令來認定滿足條件，法令規定如下：「無越南實體的
外資企業」是指企業並未依照越南投資法、商業法或企業法所規定的形式在
越南進行投資和商業活動，且未在越南依照商業法及企業法規範設立任何代
表處或分支機構。應特別注意的是，前述法規將排除ICEI交易，即使是僅在
越南擁有子公司的外國企業也是如此。

6月10日，海關總署向工貿部和計劃投資部發送函，徵求他們對此事的意見。
7月22日，工貿部發出官方信函編號399/XNK-THCS回應，工貿部在信中表
示其觀點是，《外貿管理法》第3條第5款和第90號法令中「無越南實體的外
資企業」的定義僅適用於規範此類外國貿易商的進出口權，而不適用於其他
目的。因此，工貿部認為如果海關總署在識別外國貿易商是否存在以評估
ICEI的可行性方面遇到困難，海關總署應考慮自行制定「無越南實體的外資
企業」的定義。我們將持續關注海關總署對工貿部信函的回應並隨時更新。
如需任何協助，請聯繫Pw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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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訂價 - 修訂和補充第132/2020/ND-CP號法令的草案03

前言

2024年7月5日，財政部頒布草案修訂並補充第132號法令(132/2020/ND-CP)

移轉訂價規則。目前該草案已廣泛的向各政府部門和商業社群發布並徵詢相
關意見。我們將隨時向您更新任何進展。

要點

• 草案法令擴大了關係人交易的定義，以符合《信貸機構法》的變更。信貸
機構適用20％的註冊資本持有比例。

• 草案還擴大了關係人的定義，包括《信貸機構法》中新引入的信貸機構的
關聯公司。

• 草案限制了將第三方貸款人或擔保人視為關係人的適用。如果貸款人、擔
保人和信貸機構未參與借款人的「管理、控制或資本貢獻」，則不會被歸
類為關係人。此修訂旨在解決單純從商業銀行借款但之前受EBITDA上限
規則影響的納稅人的擔憂。

• 需要注意的是，法令生效後由於關人定義的變更包含第三方貸款人或擔保
人，納稅人不再受EBITDA上限規則約束的情況下，草案確實限制了不可
抵扣的利息費用的結轉。具體而言，之前因EBITDA上限規則而不可抵扣
的利息費用將不會結轉至下期。

• 第21條擴展了越南國家銀行的責任，根據稅務機關的要求提供有關信貸
機構及其關係企業及關系人的資訊。

• 對移轉訂價申報表的附錄進行修訂，以反映法令生效後的變更。

• 一旦定稿，該法令將適用於2024財年的企業所得稅申報及以後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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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所得稅（CIT）優惠制度的建議變更04

前言

2024年六月，一項關於企業所得稅的草案在政府官方網站上公布以徵求公眾
意見。預計該草案法將於十月提交國會審議，並於2025年五月獲得批准。

該草案法對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優惠規定進行了多項修訂，並強調在其他法律
與企業所得稅法有任何不一致的情況下，應以企業所得稅法為準。

要點

以下是關注要點：

• 對優惠行業的建議變更將以下行業新增至優惠行業名單：

- 汽車生產和組裝；

- 研發中心；

- 為中小型企業提供技術支持、孵化中小型企業、開發中小型
企業的聯合辦公空間。

將投資資本達到6兆越盾或以上的新投資項目從優惠行業名單中移除。

• 對優惠地區的建議變更：

- 將工業區從優惠地區中移除。這意味著在工業區內的新投資
項目/業務擴展將不再享有2年免稅和4年減稅優惠；

- 減少對非位於困難或特別困難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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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企業所得稅（CIT）優惠制度的建議變更（續）04

要點

• 簡化業務擴展的規則：

- 符合資格的業務擴展所產生的利潤可享受與現有投資項目相
同的企業所得稅優惠；

- 如果現有項目的企業所得稅優惠已過期，擴展投資項目所產
生的利潤可享受與新投資項目相同的免稅和減稅期（即無優
惠稅率）。

• 擴展的過渡條款：

- 企業所得稅優惠可能適用於之前不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的投
資項目，但根據該草案現在可以享受優惠；

- 如果該條款獲得批准，這將對現行規則進行重大變更，根據
現行規則，只有享受現有企業所得稅優惠的項目才可在新規
定下享受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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